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六十七次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廿八日台(８７)內營字第八七七三五八三號  

一、時間:八十七年十二月八日  

二、地點: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黃主任委員主文  

   

陸、宣讀前（第六十六）次會議記錄 

會議記錄確認。 

柒、報告事項： 

第一案：行政院勞委會提請屏東縣麟洛鄉「隘寮溪農場勞工住宅社區」興建計

畫變更為鄉村區備查案 

決議：  

本案同意備查，但下列二點意見，建請行政院勞委會轉知申請人參考修正：  

一、 基地東南側靠信義路之水溝，除供作出入道路部份准予加蓋外，其餘部份

不應加蓋。  

二、 請重新調整公園、綠帶及住宅之配置，公園、綠帶等設施應儘量集中設

置。 

第二案：台南科學工業園區開發籌備處提請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內之學校用地與

零售用地位置互換備查案 

決議：准予備案。  

第三案：非都市土地既有風景區補提開發計畫及撤銷分區作業報告案 

決議：准予備案。  

   

捌、討論事項： 

第一案：關於台北縣汐止鎮「北翠湖社區」開發計畫案 

決議：  

本案因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經環保署認定不應開發，是以本案不予同意，並請

台灣省政府建設廳轉知申請人。 

第二案：省農林廳林務局報請審議「阿里山森林遊樂區暨森林鐵路沿線開發計

畫」案與嘉義縣政府報請核定「大阿里山風景區計畫」案 



決議：  

一、 有關省林務局「阿里山森林遊樂區暨森林鐵路沿線開發計畫」乙案  

請省林務局就阿里山森林遊樂區、新社區及鐵路沿線之車站景觀據點等開發計

畫，儘速確定其計畫範圍與辦理土地實測登錄，並確實依部頒「非都市土地開

發審議規範」規定擬具開發計畫後循序報核，以利阿里山森林遊樂區等地區開

放民營之整體規劃與作業，增加吸引民間投資之誘因。  

二、 有關嘉義縣政府「大阿里山風景區計畫」乙案  

（一） 嘉義縣政府所提「大阿里山風景區計畫」與省林務局所提「阿里山森林

遊樂區暨森林鐵路沿線開發計畫」案，二案之計畫內容多所競合與不一致，大

阿里山地區之未來觀光遊憩發展應有一整體性的規劃。  

（二） 請中央觀光主管機關（交通部觀光局）協調嘉義縣政府與省林務局等相

關單位，同時整合上開二案計畫內容，並俟中央觀光主管機關評鑑其等級及該

風景區計畫之必要性後再議。大阿里山風景區如經評鑑為國家級風景特定區，

則應由中央觀光主管機關專設機構經營管理之，並擬具其風景區計畫循區域計

畫分區及用地變更相關規定程序報核；如經評鑑為縣級風景特定區，則由嘉義

縣政府研提風景區計畫報核；如經評鑑無新擬訂大阿里山風景區計畫之必要，

則由目前之土地經營管理單位（省林務局）依其發展需要研提開發計畫循序報

核。  

（三） 於政府組織再造及前述相關計畫定案前，大阿里山地區延續其既有的經

營管理方式。請嘉義縣政府與省林務局二單位加強協調，並確實依行政院八十

七年八月二十日台八十七內字第四一一八六號函核示，加強土地使用規劃及開

發管制。 

第三案：提請討論台南縣政府申請辦理新訂「台南都會公園特定區計畫」案 

決議：  

一、 本案為配合行政院核定「台灣地區都會區域休閒設施發展方案」與「台南

都會公園開發計畫」之都會公園建設目標與因應都會居民之休閒遊憩需求，俾

利用內政部無償取得台南都會公園用地，加速都會公園開發時程，確有需要。

台糖公司亦允諾配合特定區計畫的擬定，提供都會公園用地。案經台南縣政府

擬具補充資料與釐清相關發展課題，以及允諾擔任本案之開發主體，基於推動

本案之必要與時效性，准予通過本案。  

二、 後續循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時，應確定依照左列事項辦理：  

（一） 依據「台灣南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對於人口及用地需求總

量管制的指導，考量新訂特定區計畫地區之環境特性與未來計畫增加的人口

數，避免人口過度集中，應全面實施容積管制。  

（二） 為求土地資源之合理有效利用，請台南縣政府核實推估配合台南都會公

園用地取得所需區段徵收範圍，考量地區發展限制因素與實際產業及住宅用地

需求，衡酌縣府開發能力，計畫範圍以三四六公頃為原則。其中，都市發展用

地以三三四公頃為限，計畫人口以三萬六千人為原則。  

（三） 確實擬定分期分區發展計畫，並依照該計畫及公共債務法等相關規定研

擬適當之事業及財務計畫，且對於本案未來發布實施後五年內之發展應研訂分

年實施計畫，並納入台南縣政府年度施政計畫內執行，以為落實。  

（四） 請台南縣政府檢討前經核定尚未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及申請中之新



訂及擴大都市計畫案，調整其辦理時序及評估計畫之可行性，以符實際發展需

求與區域計畫通盤檢討後之都市發展政策指示。  

（五） 加強三爺宮溪水岸之土地利用與都市設計，兼顧人為親近使用、自然生

態保育、人文景觀、遊憩發展及水利防洪等多元化機能，以創造具地方特色景

觀風貌。  

（六） 依據「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規定，妥予規劃航空噪音影響

區域內之土地使用配置。另須妥予研擬因應對策，避免民眾在未告知情形下進

住高噪音影響地區，且無法獲得防音設施的補助，，以維護將來居民權益，並

杜紛爭。  

（七） 本特定區之運輸需求、聯外交通動線與道路系統，、應進一步妥善分

析、規劃。另酌予彈性規劃街廓之服務道路，並結合地方文化發展與景觀特

色。（如：水岸地區配合規劃作人行步道或自行車系統），以創造高品質的生

活環境。  

（八） 未來特定區計畫之土地使用配置與擬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時，應妥

為考量對於飛航安全可能之影響、高度限制與航空噪音防制等相關規定，以確

保飛航安全與居住生活環境品質。  

（九） 應於適當區位規劃足夠之污水處理廠與廢棄物處理廠等環保設施用地及

上下水道系統，以維護環境品質。  

三、請台南縣政府就專業小組及大會審查會議問題所提研辦情形與說明資料納

入計畫申請書圖，正式行文（一式三份）送本部查核無誤後核發同意函。 

第四案：提請討論台南縣七股鄉公所申請辦理新訂「七股都市計畫」案 

決議：  

請台南縣七股鄉公所依以下決議修正書、圖後，檢送書、圖三份送部備查，並

核發同意函件：  

一、 參照行政院八十六年一月四日台八十六內字第○○三五二號函辦理，略

以：「為減少區段徵收推動之阻力，各級主管機關施行區段徵收時，宜參酌下

列原則辦理：１、既成社區、聚落或建物密集地區，於規劃都市計畫時，儘量

以不納入區段徵收整體開發範圍為原則。如有必要納入者，在不影響都市計畫

規劃之前提下，儘量予以保留。???」  

二、 區段徵收開發主體修正為台南縣政府。  

三、 未納入區段徵收部分既有聚落住戶應負擔至少二○％以上公共設施費用，

負擔方式可以繳納現金代替。  

四、 所劃設之農業區面積以區段徵收面積加既有社區面積合計之三○％為原

則，依此估計總計畫面積約一六○公頃。 

第五案：提請討論「有關新竹科學城香山寶山地區行動計畫之五萬人口總量管

制檢討」案 

決議：  

一、 按新竹科學城發展計畫為六年國家建設計畫之重要項目，亦為新竹地區未

來都市及都會發展之指導性計畫，其中有關香山寶山地區之五萬人口總量制之

行動計畫，係希望至民國一○五年之計畫年期內，透過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

制，使香山寶山地區之人口成長，依循人口成長管理策略，限制其得增加之總



量為五萬人，一方面藉以兼顧未來科學城科技人員之安居計畫，另一方面並資

確保香山寶山地區發展為低密度、高品質的住宅社區。因此，內政部乃於八十

三年二月二日該地區住宅社區開發案之申請已達五萬人口時，函請新竹縣市政

府暫停受理該地區任何社區開發案之申請。惟自八十三年暫停受理地區社區開

發案之申請迄今，從交通狀況與運輸改善計畫、水資源供應與未來水源開發計

畫等方面分析，近三、四年間，該地區交通、水資源等相關公共設施興闢計

畫，並未充分及大幅增加。尤其，我國區域土地發展政策，自八十四年陸續公

告實施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後，對未來山坡地之使用，係以加強資源

保育與水土保持為主，故平均坡度在百分之三十以上之土地，內政部相關法令

已限制其建築使用；而香山寶山地區除已大部分為早期聚落聚集之河谷平地

外，其餘多為起伏較大之地區，另有部分係屬為重要水庫集水區、區域景觀走

廊與景觀敏感地等環境限制發展地區之土地。因此，在衡量該地區之地形與自

然環境等情形之限制，及前述交通、水資源等相關公共設施興闢計畫未能配合

下，現階段暫不放寬該地區五萬人口總量管制之規定。  

二、 惟未來新竹縣（市）政府以後每兩年應就科學城發展計畫香山、寶山地區

「行動計畫」公共設施之興建、人口之聚集及相關之交通狀況等，調查人口變

遷及公共設施服務狀況、服務標準，並循行政程序提報內政部區委會討論，以

為修改該地區人口總量管制之參考。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十七時三十分） 


